
苏黎世中国风险资本与私募股权投资管理责任保险附加美国证券法除外条款 

双方理解并同意，本保险单对任何被保险人被指称、由于、基于或归因于违反经修订的

《美国 1933 年证券法》、《美国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美国 1970 年有组织犯罪控制法》

第 IX 款（通常为《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简称 RICO）或依据以上法律颁布的规

则和条例、或任何类似的联邦或州法律（无论是成文法、法规或习惯法）而提起的赔偿请

求，包括但不限于由政府或监管机构或自我监管实体或当局所提起的控诉，或指称给被保

险公司、或外部实体或其股东造成损害的控诉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条件和限制维持不变。 


